
南京工业大学文件 
 

南工校实〔2024〕16 号 

 

 

关于印发《南京工业大学 
实验室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 

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为加强学校实验室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采购、存储、使用

和处置全过程管理，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上级部门有关

工作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易制毒、

易制爆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南京工业大学   

2024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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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室 
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实验室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以下简

称“管控化学品”）管理，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危险

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和《南京工业大学化学品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照《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本办法所指易制

毒化学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可以用于制毒的主要原料，第二类、

第三类是可以用于制毒的化学配剂。 

本办法中易制爆化学品是指公安部编制并公布的《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名录》中所规定的危险化学品。 

在本办法实施过程中，若国家相关目录和规定发生变更或增

补，则以变更或增补后的《目录》和规定为准。 

第三条  本办法中实验室是指全校所有教学和科研实验室

（以下统称为“实验室”）。全校各级实验室管理人员、其他工

作人员和进入实验室的教师、学生、短期访问人员，以及外单位

来校从事实验的人员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的申购、使用、存储和管理

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和《易制爆危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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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品治安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五条  学校管控化学品安全管理实行学校、二级单位、实

验室、实验人员四级联动的责任体系。 

第六条  学校实验室安全环保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主要领

导、分管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有关专家组成，负责研

究、部署、指导全校实验室管控化学品管理工作。 

第七条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是学校实验室管控化学品安

全归口管理部门。主要职责有：制定、完善管控化学品规章制度，

指导、督查管控化学品使用单位的安全教育、安全准入、安全检

查和安全演练等工作，参与或组织实施管控化学品问题处理、事

故处置和责任追究工作。 

第八条  各二级单位负责本单位管控化学品日常管理工作。

主要职责有：建立管控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及实施细则、操作规

程和应急预案，组织开展本单位管控化学品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定期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等活动，全面

落实实验室安全准入制。 

第九条  实验室负责人（安全责任人）是本实验室管控化学

品采购、储存、使用、交接和处置等安全管理工作的直接责任人，

对本实验室管控化学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 

第十条  实验人员对所在实验室和自身安全负有责任，须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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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按照操作规程使用管控化学品，切实做好个人防护和应急防范

措施，实验过程中做好全过程管理，不得脱岗。 

 

第三章  采购管理 

 

第十一条  树立节约意识，杜绝浪费。制定科学的实验方案，

合理控制管控化学品的采购量和使用量。 

第十二条  所有管控化学品均须通过学校“实验材料采购平

台”进行申购，经实验室负责人（安全责任人）、学院、学校逐

级审批后，由学校统一办理采购及相关手续。 

第十三条  严禁使用现金或实物进行管控化学品交易。严禁

个人购买管控化学品。严禁在互联网发布管控化学品采购、储存、

使用、处置等信息及建立相关链接。严禁生产、转让、出借、转

借、赠送、私藏管控化学品。 

第十四条  严禁未经审批私自采购管控化学品，严禁从外单

位接受管控化学品，严禁将以学校名义购买的管控化学品私自带

到校外其他单位使用。 

第十五条  管控化学品只能用于教学科研实验研究，严禁从

事非法活动。 

 

第四章  储存、使用与处置管理 

 

第十六条  管控化学品须存放在专用储存柜，严格落实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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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锁管理。其中，易制爆化学品专用储存柜还应具有防盗功能，

机械防盗锁应符合 GA/T73 的相关规定。管控化学品原则上不得

与其他化学品混放。 

第十七条  存储管控化学品的实验室须配备视频监控，监控

图像能清晰显示管控化学品存取情况和人员活动情况，视频图像

存储时间不得小于 30 天。 

第十八条  管控化学品须严格分类、分区域存放。遵循“固

液分开、固上液下”的原则，严格按配伍禁忌规范分类整理放置，

强酸与强碱、强氧化剂与强还原剂、相互接触会发生剧烈反应的

不得混放。 

第十九条  实验室应建立详细的管控化学品使用台账，准确

记录购买时间、入库量、使用时间、使用量、用途和结余量等信

息，保管人（两人）、使用人签字，确保账物相符。 

第二十条  管控化学品每月至少盘库 1次，并做好相关记录。 

第二十一条  管控化学品使用完毕须及时放回专用存储柜

内，不得随意摆放在其他地方。 

第二十二条  实验室应制定规范的实验操作规程，掌握实验

目的和反应原理，仔细查阅化学品安全说明书（SDS），充分预

测实验可能产生的危害，掌握风险控制方式和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第二十三条  实验过程中全程穿着实验服（全棉）、佩戴口

罩、手套和防护眼镜。 

第二十四条  使用管控化学品中有易挥发的，或开展产生有

毒、有害刺激性物质的实验，要在通风橱内操作。实验时通风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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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视窗应调至离台面 10～15 厘米。 

第二十五条  严禁携带管控化学品进入非实验室场所，严禁

在校车、私家车和公共车辆上携带管控化学品。 

第二十六条  使用管控化学品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须遵

循“废液（含第 1 次洗液）入桶、空瓶入箱和化学污染物入桶（实

验室防火垃圾桶）”原则严格分类收集。化学污染物相互接触有

可能发生反应的须采取安全有效处理后，分开存放。化学污染物

内严禁混入生活垃圾和化学品。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校内外丢弃、掩埋管控

化学品。严禁将废液、废渣等倒入下水道，或将危险废物（包括

受沾染的容器具）随意弃置、填埋。 

第二十八条  失效管控化学品的处置经学院审批后，由学校

统一办理相关手续，并交由专业公司进行处理。 

第二十九条  管控化学品发生丢失、被盗、被抢的，应立即

报告实验室负责人（安全责任人）、学院和学校实验室建设与管

理处、保卫处。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校内具有独立法人的科研机构和企业，从事管控

化学品生产、购买、储存、使用、运输、危险废物处置等活动的，

必须执行国家有关规定。自行承担处理费用和相应的安全环保法

律责任，其管理可参照本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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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涉及管控化学品的安全环保教育、安全检查与

隐患整改、责任追究等其他管理事项，按学校实验室相关办法执

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的具体解释工作由实验室建设与管理

处承担，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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